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21﹞001号


艾科德达瑞（福州）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报送的《艾科德达瑞（福州）医学检验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艾科德达瑞（福州）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位于鼓楼区工业路451号鼓楼科技商务中心大厦第四层03单元，开展临床分子细胞遗传检测服务为主，微生物检验、免疫学为辅，可为医院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医学检验活动。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本项目的废水主要是去离子水制备废水、医疗废水和职工产生生活污水。项目医疗废水全部通过管道进入废水处理设备（0.5t/d），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后，与去离子水制备废水和生活污水一同进入鼓楼科技商务中心大厦的化粪池进行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并同时满足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后，经市政管网纳入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处理。


2、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实验过程中异丙醇、无水乙醇以及试剂盒等试剂挥发时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因子为非甲烷总烃。生物安全柜废气先经生物安全柜内高效空气过滤器处理，最后引至楼顶排气筒排放口处的活性炭吸附处理，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的排放限值，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第7.1条的相关规定后排放。


3、项目噪声主要为离心机和冰箱压缩机等运行时产生的噪声。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采取消声降噪措施，确保项目东侧和南侧的昼间噪声贡献值均能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1中4类标准，西侧、北侧的昼间噪声贡献值均能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1中2类标准，上下层办公区的昼间噪声贡献值均能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2中2类功能区B类房间标准。


4、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职工生活垃圾、实验室检验废物、废原料包装材料、过期试剂、生物安全柜过滤介质和废活性炭，应实行分类收集、处置，并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实验室检验废物、废原料包装材料、过期试剂、生物安全柜过滤介质、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应由桶装贮存在实验室东南侧的污物暂存间，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严格按规定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移工作，杜绝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要分类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外运处置。


5、应建立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强化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与维护。落实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或污染、医疗废物流失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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